
 

附表十三 符合性稽核 

符合性稽核包含下列事項： 

一、至少每三年須確認依製程安全評估所發展之各項程序與規範之適當性及是否

遵守。 

二、至少有一位熟知製程之人員執行符合性稽核。 

三、須製作符合性稽核結果報告。 

四、迅速採取並記錄對符合性稽核結果之因應措施。 

五、須保存最近二次符合性稽核報告。 



 

  

 


